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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1、本次权益变动系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或“昆船智能”）股东中船投资管理（天津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 “天津资管”）被其母公司中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

京科投”）吸收合并。本次吸收合并后，天津资管独立法人资格将予

以注销，同时将其持有的 8,757,633 股昆船智能股票（占昆船智能总

股本的 3.65%）以非交易过户方式转让给北京科投。北京科投作为吸

收合并后的存续公司依法承继天津资管的全部资产、债权、债务等权

利与义务。 

2、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向市场增持股份，亦不涉及向市场减持

股份，不触及要约收购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

化。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、收购报告书摘要、

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。 

3、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

股票并上市时，天津资管就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作出了限制流通及自愿



锁定的承诺，本次划转的股份虽仍在锁定期内，但由于公司首次公开

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股票并上市距今已满二年，本次权益变动

涉及的股份划转的划出方天津资管系划入方北京科投的全资子公司，

划转双方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。天津资管注销后，

北京科投拟作出将承继天津资管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

（A 股）股票并上市时作出的股份锁定等相关承诺。本次股份划转符

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4 年修订）》第 2.3.4

条规定的“转让双方存在控制关系或者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，自

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，可豁免遵守本条第一款规定”的

情形。 

4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吸收合并及非交易过户相关手续尚

未办理完成，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中船投资管理（天津）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告

知函》，该股东将被母公司中船科技投资吸收合并，现将有关事项公

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吸收合并暨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

1、本次吸收合并的有关情况 

为进一步整合优化公司资产和资本，压缩股权管理层级，全面提

升经营效益和运行质量，北京科投将吸收合并并注销全资子公司天津

资管，同时将其持有的 8,757,633 股昆船智能股票（占昆船智能总股



本的 3.65%）以非交易过户方式转让给北京科投。北京科投作为吸收

合并后的存续公司依法承继天津资管的全部资产、债权、债务等权利

与义务。 

2、股票锁定期承诺有关情况 

股东天津资管作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在《公司首次公开

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》和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

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》中所作的承诺如下： 

“1．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（以下简称“锁定期”）

内，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

公司股份，也不由公司回购本次发行前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。 

本公司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票的，减持价格不

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；拟减持公司股票的，将提前三个交易日

通知公司并予以公告（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%时除外），并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。 

2．本公司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关

于股份减持相关规定。如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

让、减持另有要求的，则本公司将按相关要求执行。” 

根据上述锁定承诺，本次拟划转股份锁定期为 2022 年 11 月 30

日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份仍处于锁定期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4 年修订）》

第 2.3.4 条规定：“上市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

减持本公司首发前股份的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（一）自公司股票上



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，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

有的首发前股份，也不得提议由上市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；…… 发

行人向本所申请其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，控股股东、 实际控

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承诺遵守前款规定。转让双方存在控制关系

或者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，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，

可豁免遵守本条第一款规定。” 

鉴于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 A 股）股票并上市距

今已满二年，且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划转的划出方天津资管系划入方

北京科投的全资子公司，划转双方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船舶集团有限

公司。因此本次权益变动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24 年修订）》第 2.3.4 条规定的“转让双方存在控制关系或者受

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，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后，可豁

免遵守本条第一款规定”的情形。 

二、本次吸收合并双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吸收合并方 

公司名称：中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43,200 万元人民币 

公司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72 号三层 

法定代表人：陶宏君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87461280780 

（二）被吸收合并方 

公司名称：中船投资管理（天津）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100,000 万元人民币 

公司住所：天津自贸试验区（中心商务区）响螺湾庆盛道 966 号
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fee4048c7f7f7841632dd565b4c6993.html


中船重工大厦二十九层 2902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姜龙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118MA05MAUR0Q 

三、本次吸收合并前后持股情况 

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，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： 

注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吸收合并及非交易过户的相关手续尚未办理完

成，最终结果以中国结算登记为准。 

四、本次吸收合并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股东天津资管被其母公司北京科投吸收

合并所致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

数量和比例发生变化，不触及要约收购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的变动。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、收购

报告书摘要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。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人员、资产、财务、业务、机构等

方面的独立性产生影响，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本次吸收合并及非交易过户的相关手续尚未

股东名称 

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变动 

数量（股） 

本次权益变动后 
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
占比

（%） 
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
占比

（%） 

昆明船舶设备集

团有限公司 
144,000,000 60.00 0 144,000,000 60.00 

中船投资管理

（天津）有限公

司 

8,757,633 3.65 -8,757,633 0 0 

中船科技投资有

限公司 
0 0 +8,757,633 8,757,633 3.65 

合计 152,757,633 63.65 0 152,757,633 63.65 



办理完成，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中船投资管理（天津）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告知函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25 年 1 月 18 日 


